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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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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茲提述嘉進投資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之公佈（「公佈」）。
除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應與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聲明，根據收購守則第 9.3條，各董事願就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個別及共同承

擔全部責任，並謹此確認，就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公佈所發表之意見乃經審

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公佈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

導。

承董事會命

嘉進投資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馮美玲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劉高原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酆念叔先生、呂兆泉先生及黃麗堅

女士組成。

各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個別及共同承擔全部責任，並謹此確認，就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深知，本公佈所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

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